
親 愛 的 客 ⼾ ：  
 

有 關 滬 港 通 北 向 A 股 收 費 調 整  
 
多 謝  閣 下 對 華 僑 永 亨 銀 ⾏ (「 本 ⾏ 」 )的 ⽀ 持 。  
 
根 據 ⾹ 港 交 易 所 (「 交 易 所 」 )公 佈 ， ⾹ 港 及 國 際 投 資 者 經 滬 港 通 進 ⾏ A股 交 易 需 向

交 易 所 繳 付 之 收 費 將 於 2015年 8⽉ 3⽇ 起 調 整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  
費 ⽤ 類 別  調 整 前  調 整 後
經 ⼿ 費  雙 邊 成 交 ⾦ 額 的 0.00696% 雙 邊 成 交 ⾦ 額 的 0.00487%
證 管 費  雙 邊 成 交 ⾦ 額 的 0.002% 沒 有 更 改
過 ⼾ 費  雙 邊 成 交 股 份 ⾯ 額 的 0.06% 雙 邊 成 交 ⾦ 額 的 0.002%， 根 據

中 國 結 算 的 滬 港 通 規 則 ⽀ 付  
交 易 印 花 稅  成 交 ⾦ 額 的 0.1%

(只 收 賣 ⽅ ) 
沒 有 更 改

 
為 免 存 疑 ， 本 ⾏ 就  閣 下 經 滬 港 通 進 ⾏ A 股 交 易 之 經 紀 佣 ⾦ 將 維 持 不 變 。  
 
費 ⽤ 類 別  費 ⽤ 詳 情  
經 紀 佣 ⾦  雙 邊 成 交 ⾦ 額 的 0.25%

(最 低 收 費 ⼈ 民 幣 75 元 ) 
 
如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歡 迎 與 本 ⾏ 職 員 聯 絡 或 致 電 本 ⾏ 客 ⼾ 服 務 熱 線 3199 918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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